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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 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（单位名称）的城维计划-综合

交通规划编制经费（子项 12：广州市货运机场选址及临空产业园区交通支撑体系规划研究）（项

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

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

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1. 城维计划-综合交通规划编制经费（子项 12：广州市货运机场选址及临空产业园区交通

支撑体系规划研究）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

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63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9066.50087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5144.883053 万元 1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

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 2. 城维计划-综合交通规划编制经费（子项 12：广州市货运机场选址及临空产业园区交通

支撑体系规划研究）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

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59 人，营业收入

为 20295.9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0090.0 万元 1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……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

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（牵头单位）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（成员单位）

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

 日期：2025 年 3 月 7 日 

1：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

填报。 

2：投标人应当自行核实是否属于小微企业，并认真填写声明函，若有虚假将追究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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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格式文件由供应商根据需要选用） 

十四、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 

立约方：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 

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

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自愿组成联

合体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城维计划-综合交通规划编制经费（子项12：广州市货运机

场选址及临空产业园区交通支撑体系规划研究）、GZCQC2500FG01007（采购项目名称）（采购

项目编号）的响应活动。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，就项目的响应和合同实施阶段的有关事务协商一

致订立协议如下： 

一、联合体各方关系 

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组成一

个联合体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本项目的响应。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

公司、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，若中标，联合体各方共同与采购人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。 

二、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约定如下： 

1. 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的牵头单位，代表联合体双方负

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、协调工作。 

 2.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文件的各项要求，递交投标文件，切实执行一切合同文件，共同承担

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，同时按照内部职责的划分，承担自身所负的责任和风险，在法律上

承担连带责任。 

3.如果本联合体中标，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粤港澳大湾

区机场群发展情况、国内外货运机场发展经验借鉴、广州货运机场建设建设必要性分析、广州货

运机场功能定位及规模研究、广州货运机场可行性分析、空间管控要求部分，广州市交通规划研

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临空产业概念规划、机场集疏运体系规划、实施时机、路径及保障措施

部分。 

4.如中标，联合体各方共同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合同书，并就中标项目向采购

人负责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； 

5.联合体成员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为小型（请填写：小型、微型）

企业，将承担合同总金额 60%的工作内容（联合体成员中有小型、微型企业时适用）。 

 三、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参与本采购包响应，联合体各方不能作为其它联合体或

单独响应单位的项目组成员参加本采购包响应。因发生上述问题导致联合体响应成为无效报价，

联合体的其他成员可追究其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。 

四、联合体如因违约过失责任而导致采购人经济损失或被索赔时，本联合体任何一方均同

意无条件优先清偿采购人的一切债务和经济赔偿。 

五、本协议在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内有效，如获中标资格，合同有效期延续至合同

履行完毕之日。 

六、本协议书正本一式四份，随投标文件装订一份，送采购人一份，联合体成员各一份；

副本一式二份，联合体成员各执一份。 

甲公司全称：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   2025 年 3 月 7 日 

乙公司全称：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7 日 

注：1．联合响应时需签本协议，联合体各方成员应在本协议上共同盖章确认。 

2．本协议内容不得擅自修改。此协议将作为签订合同的附件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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